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蔡东青、蔡晓东、邓金华、杨锐、杨建平、丑建忠、谭燕的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三、同意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二、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第三届董事津贴的议案》，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

如下：  

公司拟定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是根据《公司章程》，参照其他上市公司董事薪

酬或者津贴平均水平，并结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制定的，津贴额度合理。公司

董事在完善公司规范治理，促进董事会科学决策，保护中小股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公司为董事发放津贴是对董事为公司发展过程中所作贡献的肯定，同时也有利

于进一步调动董事的工作积极性，使其更加勤勉尽职，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且本次津贴的提案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津贴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独立意见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召开，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事前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重新参考了解 2012 年 7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资料，对于办理延期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事项，经讨论后我们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提供担保，有利于补充奥飞文化经营现金流，保障正常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为公司动漫内容创作提供资金基础，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奥飞文化贷款提供担

保，最高额不超过2,000万元，并同意授权给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担保延期相关的签字事

宜。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李卓明       蔡少河       杨建平                

 

 

 

 

  

                                                             2013年6月27日  

  




